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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

 

 

 
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17 年面向全省公开选调公务员公告 
 

我局为正处级行政单位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决定面向全省公开

选调 4名公务员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 一、选调对象和条件 

  (一) 选调对象 

  面向已进行登记的全省党政机关公务员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

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工作人员。 

（二）选调职数和职位 

  共选调 4名科员。 其中，房地产管理岗、建筑工程管理岗、

市政工程管理岗、物业管理岗各 1名。 

 (三)资格条件 

1．熟悉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，工作扎实，有一定组织能力。 

  2．身体健康。年龄 35周岁以下，即 1982 年 7月 1日后出生； 

3．全日制大学本科（学士）及以上学历。 

4．各岗位专业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房地产管理岗要求土建类、建筑（学）类、工程管理

类、房地产类、建筑建设类、以及工程管理、工程造价、房地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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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管理专业。 

（2）建筑工程管理岗要求土建类、建筑（学）类、土建施

工类、建筑设备类、工程管理类、建筑建设类专业。 

（3）市政工程管理岗要求给排水工程、给排水科学与工程、

城市地下空间工程、给排水科学与工程、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、

市政工程、市政工程技术、桥梁与隧道工程、地下工程与隧道工

程技术、市政工程技术、给排水工程技术、道路与桥梁、给排水、

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、道路交通工程、道路（工程）、桥梁（工程）

隧道（工程）等专业。 

（4）物业管理岗要求法学类、法律实务类专业。 

  5．具备公务员身份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）, 工

作年限 2年以上（含试用期在内），且年度考核称职以上等次； 

  6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列入公开选调人选：⑴试用期未

满尚未任职定级的；⑵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

的；⑶曾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的;⑷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的其

他情形。 

二、选调方式和步骤 

(一)发布公告 

在 海 口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网

（http://hkjsj.haikou.gov.cn）、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网（http://hihk.lss.gov.cn）分别发布选调公告。 

 (二)报名和资格确认 

1．报名时间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7 年 7月 30 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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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报名方式：登陆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、海口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，自行下载《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

开选调公务员报名表》，填写相关信息，并将本人二代身份证（正

反面）、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、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

员登记表、年度考核登记表、本人独立撰写的职务作品等文印资

料以及本人近期一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1 张，发送电子邮件到

516111607@qq.com，不接受现场报名。 

3．资格确认：2017 年 8月 1日至 8月 12日。 

（1）根据提交的表格和资料对报名人员进行初审； 

（2）经初审合格的报考人员通知考试，通过电话（函件传

真）告知报名者本人。 

4．凡经资格审查合格的报考人数与选调人数达不到 3:1 的，

经报请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同意后，可适当降低比例或者取消该岗

位选调。 

（三）组织考试、考察、公示、调动 

1．考试：分笔试和面试。 

笔试：笔试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字综合能力、机关业务能力、

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综合素质。笔试采取闭卷方式进行，

分值为 100 分，占总成绩的 60%。 

面试：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 1：3 的比例确定面试

人选。面试主要测试履行职位所要求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等。面试

采取结构化方式进行，分值为 100 分，占总成绩的 40%。 

具体考试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另行通知。笔试和面试总成绩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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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上进行公布。 

2．考察：根据考试综合成绩从高至低，以 1:1 的比例确定

考察人选，由我局会同市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全面、客观、公正

的原则组织考察。主要对考察对象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情况及

其政治业务素质与职位的适应程度进行全面考察，重点考察德的

情况、工作实绩和群众公认程度。考察组人员不少于 2人。 

入围考察人选将县以上计生部门出具的未违反计划生育证

明、户籍所在地（或居住地）派出所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

和县级以上综合医院近期体检证明等相关材料交给负责考察的工

作人员。 

3．公示和调动：经局党组集体讨论决定选调人选并进行公

示，公示 7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满无异议或无实质影响的，按照公

务员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调动手续。 

三、纪律要求 

对考生弄虚作假和考试舞弊的行为，一律取消考试资格。对

工作人员违反选调工作纪律的行为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为确保此次公开选调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成立海口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开选调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本次选调工作的组

织领导。由党组书记、局长罗宗标任组长；党组成员、副局长王

义勇、梁悬任副组长；副局长李翊、总工程师吴承敏、副调研员

陈雷、张晓红、组织人事处处长王宣春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

公室，负责组织实施公开选调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王宣春兼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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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由组织人事处人员组成。 

（二）公开选调工作在市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进行，市纪

委监察部门进行全程监督指导。 

（三）对在选调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选调领导小组将及时向

监督部门反映并进行调查、处理，确保选调工作健康有序进行。

工作结束后将选调情况报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。 

本方案未尽事宜，由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开选调领导

小组负责解释。 

五、报名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

报名联系人：王宣春 

办公电话：0898-68724553。 

传真电话：0898-68724556。 

邮    箱: 516111607@qq.com 

邮政编码：570315 

地    址：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 15 号南

楼 4057 室 

附件：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 年公开选调公务员报

名表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月 4日 


